
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党建工作制度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 一 条 为 了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（ 以 下 简 称 “ 基金会” ） 党组 织 建设 工作科 学 化 、

规 范 化 、 标 准 化 、 制度化 运 作， 充 分 发 挥 党支 部 的 战 斗 堡 垒 作用 和 党员 的 先

锋 模 范 作用 ， 根 据 《 中 国 共 产 党章 程 》 、 《 中 共 中 央 办 公厅 印 发 关 于 加 强 社 会

组 织 党的 建设 工作的 意 见 （ 试 行 ） 》 等 规 定 和 本 基金会章 程 ， 结 合 实 际 ， 制

定 本 制度。

第 二 条 本 基金会党组 织 坚 持 党的 领 导 与 社 会组 织 依 法 治 理 相 统 一 ， 把 党的 工作

融 入 基金会运 行 和 发 展 过 程 ， 更 好 地 组 织 、 引 导 、 团 结 基金会全 体 人 员 ， 推

动 基金会各 项 工作的 开 展 ， 充 分 发 挥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作用 。

第 二 章 党组 织 设 置

第 三 条 依 据 上 级 党组 织 要 求 ， 基金会经 中 共 北京市 社 会服 务 领 域 基金会第 一 联

合 委 员 会批 准 ， 于 2 0 2 0 年 4 月 2 2 日 与 其 他 基金会共 同 成 立 中 共 北京市 社 会

服 务 领 域 基金会第 一 联 合 委 员 会第 三 流 动 党员 联 合 支 部 。

第 四 条 作为 流 动 党员 联 合 支 部 ， 本 支 部 不 接 转 党员 的 组 织 关 系 ， 不 能 决 定 发 展

新 党员 、 办 理 预 备 党员 转 正 等 手 续 。

第 五 条 基金会至 少 有 一 名 党员 ， 党支 部 书 记 日 常 应 积 极 参 与 基金会运 作和 治 理 。

第 三 章 工作职 责

第 六 条 保 证 政 治 方 向 。 宣 传 和 执 行 党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， 宣 传 和 执 行 党中 央 、 上

级 党组 织 和 本 组 织 的 决 议 ， 组 织 党员 、 群 众 认 真 学 习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 义 理 论

体 系 ， 深 入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系 列 讲 话 精 神 ， 教 育 引 导 党员 、 群 众 遵 守 国 家

法 律 。

第 七 条 团 结 凝 聚 群 众 。 做 好 思 想 政 治 工作， 教 育 引 导 党员 、 群 众 增 强 政 治 认 同 ，



关 心 和 维 护 党员 、 群 众 的 正 当 权 利 和 利 益， 汇 聚 推 进 改 革 发 展 的 正 能 量 。

第 八 条 建设 先 进 文 化 。 坚 持 用 社 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引 领 文 化 建设 ， 组 织 丰 富 多

彩 的 文 化 活 动 ， 营 造 积 极 向 上 的 文 化 氛 围 ， 教 育 党员 、 群 众 自 觉 抵 制不 良 倾

向 ， 坚 决 同 各 种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作斗 争 。

第 九 条 服 务 人 才 成 长 。 关 心 关 爱 人 才 ， 主 动 帮 助 引 导 ， 不 断 提 高 从 业 人 员 的 思

想 和 业 务 素 质 。

第 十 条 加 强 自 身 建设 。 创 新 组 织 设 置 ， 健 全 工作机 制， 严 格 执 行 组 织 生 活 各 项

制度， 做 好 党员 教 育 管 理 服 务 工作。 维 护 和 执 行 党的 纪 律 ， 监 督 党员 切 实 履

行 义 务 ， 做 好 党风 廉 政 建设 工作。

第 四 章 组 织 生 活

第 十 一 条 基金会的 党员 应 认 真 参 与 第 三 流 动 党员 联 合 支 部 的 党员 大 会、 党课 、

组 织 生 活 会、 民 主 评 议 党员 、 主 题 党日 等 活 动 和 组 织 生 活 ， 积 极 参 与 上 级 党

组 织 的 学 习 和 活 动 。

第 十 二 条 发 挥 党组 织 的 战 斗 堡 垒 作用 。 支 持 和 保 证 基金会理 事 会在 党的 政 策 、

国 家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范 围 内 按 照 基金会章 程 独 立 地 开 展 工作; 组 织 党员 和 职 工

学 习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基金会业 务 知 识 ， 建设 一 支 职 业 化 和 专 业 化 职 工队 伍 。

第 十 三 条 党员 要 起 先 锋 模 范 作用 。 党员 要 带 头 学 习 政 治 理 论 和 业 务 知 识 ， 不

仅 要 做 学 习 的 模 范 、 团 结 的 模 范 ， 还 应 做 工作的 模 范 ， 努 力 使 自 己 成 为 政 治

先 进 、 业 务 领 先 的 职 工， 充 分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用 ， 促 进 和 谐 社 会的 建设 而 努

力 。

第 五 章 党务 管 理

第 十 四 条 基金会党建档 案 管 理 全 面 遵 守 《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章 程 》 和 《 北

京华宇公益基金会档 案 管 理 制度》 ， 做 党建资 料 、 上 级 文 件 资 料 、 学 习 教 育

资 料 、 计 划 总 结 资 料 等 档 案 存 档 与 管 理 工作。



第 十 五 条 党建工作档 案 记 录 基本 要 求 ： 规 范 、 求 实 。

第 六 章 附 则

第 十 六 条 本 制度由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秘 书 处 负 责 解 释 。

第 十 七 条 本 制度于 2 0 2 2 年 1 2 月 2 8 日 由 第 二 届 理 事 会第 七 次 会议 审 议 通 过 ，

自 通 过 之 日 起 施 行 。

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

2 0 2 2 年 1 2 月 2 8 日


